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4〕赣行复第201号

申请人：尹某某。
被申请人：赣榆区海头镇人民政府。

第三人：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龙河村村民委员会。
申请人尹某某认为被申请人赣榆区海头镇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于2024年8月2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8月9日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答复材料及证据材料。第三人未提交书面答复材料及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的行为违法、答复内容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督促龙河村委会在申请人现在耕种的土地当中划出16.58亩作为申请的家庭承包地。

申请人称：因（2019）苏0707民初5×××号判决收回申请人的承包地，申请人遂起诉村委会，要求在现在耕种的土地中划出1××亩作为申请人的家庭承包地，（2023）苏0707民初2×××号裁定认为“实质是对承包地块的变更，可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2001年龙河村委会把申请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中的5.××亩和合同编号06-0××《连云港市农田承包合同》中的4.××亩土地全部调整到现在耕种的土地当中，2000年4月10日申请人与龙河村委会签订《连云港市农田承包合同》中载明的承包农田面积2.×亩，（2023）苏0707民初2×××号裁定之一，村委会给申请人3.7亩家庭承包地，以上累计16.××亩，故申请人要求划出16.××亩家庭承包地。

申请人提交证据：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申请履行职责申请书、关于《申请履行职责申请书》的回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及附件、连云港市农田承包合同复印件、（2023）苏0707民初21××号、（2023）苏0707民初2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份。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依法及时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了回复。2024年6月11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申请履行职责申请书》，要求“在申请人现在耕种的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地里划出16.××亩作为申请人的家庭承包地，并报赣榆区农业农村局填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赣榆区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收到申请人的申请后，被申请人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于7月25日作出《关于<申请履行职责申请书>的回复》并邮寄给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回复程序完全合法。

二、尹某某要求“在申请人现在耕种的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地里划出16.××亩作为申请人的家庭承包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规定，申请人要求将“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变更为“家庭承包”土地，没有法律依据。

2019年9月18日，赣榆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0707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申请人应当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龙河村村民委员会返还承包的位于盘代线东侧19.5亩土地。（2019）苏0707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按照上述判决，申请人与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龙河村村民委员会的承包关系已经终止，申请人应当返还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

三、申请人要求“划出16.××亩作为申请人的家庭承包地，并报赣榆区农业农村局填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赣榆区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不符合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及证书，是对“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土地的确权登记。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对其“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划出16.××亩作为申请人的家庭承包地，并报赣榆区农业农村局填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赣榆区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并颁发证书的规定。

综上，被申请人依法及时对申请人的《申请履行职责申请书》进行了答复。尹某某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尹某某的行政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申请履行职责申请书》、关于《申请履行职责申请书》的回复、快递回执、（2019）苏0707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

第三人未作述称。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系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龙河村村民，于2024年6月10日向被申请人邮寄《申请履行职责申请书》，内容为：“在申请人现在耕种的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地里划出16.××亩作为申请人的家庭承包地，并报赣榆区农业农村局填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赣榆区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被申请人于6月11日签收该信件，于7月25日作出《关于<申请履行职责申请书>的回复》，认为申请人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申请人于7月28日签收该回复。后申请人不服该答复，遂提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及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第二十八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据此，农村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调整，被申请人作为乡镇人民政府没有发包、调整的法定职权，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发包、调整土地的职责于法无据。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现行法律规定并未对乡（镇）人民政府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期限作出规定，申请人所称无法律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被申请人无发包、调整农村土地的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尹某某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9月18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九条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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